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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优化营商法治环境重点工作
2021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

2021年上半年，第四检察部作为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

的牵头部门，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兄弟部门的大力支

持下，始终坚持“两聚焦一结合”工作思路，紧盯“进入全国中

偏上水平”目标，围绕“六稳”“六保”新任务，面对疫情防控及

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态势，毫不松懈，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，

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，慎终如始，积极开展“维护民企权

益 优化营商环境”专项行动提升年各项工作。现将相关情况

总结如下：

一、完成的主要工作

（一）精心谋划，全面部署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

1. 全面分析梳理 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开展情

况，针对查找出的问题，提出新的工作要求，撰写并印发

《2020 年全省检察机关开展“维护民企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”

专项行动工作落实情况通报》。

2.积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形势变化，聚焦工作重点，细

化工作措施，与省工商联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整体工作，

制定《2021 年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要点》，提出推进重点

工作的九项具体举措。

3. 研究、草拟并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，于 3月 31日与

省工商联会签印发《“维护民企权益 优化营商环境”专项行动

“提升年”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今年专项行动的目标任务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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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措。

（二）聚焦主责主业，为民营经济提供优质法治产品

1. 依法严惩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各类刑事犯罪，保护

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。依法严惩扰乱企业生产秩序、干涉企

业正常经营、侵蚀企业合法利益的各类刑事犯罪，批准逮捕

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强迫交易、串通招投标、职务侵占、挪

用资金、敲诈勒索等刑事案件 36件 48人，起诉 61件 69人，

帮助企业追赃挽损 45件 2248.132万元，让企业家放心投资、

安心经营。

2. 践行平等保护、审慎稳妥理念，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健

康发展。认真落实最高检涉企案件“11 条执法司法标准”和

《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涉民营企业案件“慎捕慎诉”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，继续贯彻省院涉民企案件同步审查机制，2021年

上半年共同步审查办结涉企案件 149件 153人，改变处理意

见 3件，对企业负责人依法不起诉 64人，占比 41.83%。同

时，深入分析查找涉民企同步审查案件中存在的问题，撰写

《关于涉民企案件同步审查情况的通报》，切实提升涉企案

件办案成效，真正让民营企业放下包袱、轻装前进。

3. 强化涉企案件诉讼监督，全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一

是全省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、选择

性执法等违法立案情形及时监督撤案，监督侦查机关撤销案

件 18 件，监督纠正侦查活动违法 2 件。加强对涉民企债务

纠纷、股权分配、知识产权等民事、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，

提起抗诉案件 1 件、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30 份。办理行政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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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监督案件 6件，切实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。

二是开展涉企刑事诉讼“挂案”清理专项工作。联合省

公安厅开展涉民企刑事诉讼“挂案”专项清理工作，推动建立

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坚决监督纠正立而不侦、久侦不结、违法

适用羁押强制措施、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当等突出问题，共

摸清“挂案”底数 113件，已清理挂案 94件，切实帮助民营企

业减轻诉累，轻装前进。

（三）注重诉源治理，强化普法宣传

1. 开展全省检察机关“千人进万企”大调研、大走访、大

排查活动，近距离听取企业诉求，不断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和

有效性，截至 6月底，全省 3115名干警走访企业 5029家，

收集问题线索 291件，已办结 89件。

2. 专人负责，始终保持涉企信息平台“受理-转办-跟进-

办结销号”的工作模式，保证民企反映诉求渠道畅通，全力帮

助民企解忧纾困，截止目前，平台已收到涉企线索问题 94

件，已办结 78件。

3. 分析梳理民营企业常见刑事风险，撰写《民营企业刑

事法律风险提示》，从企业登记设立、生产销售、融资投资、

财税管理、建筑工程、知识产权、司法诉讼、职务廉洁、退

出经营等七个方面，梳理了民营企业常见刑事风险，起草完

成《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提示》，引导民营企业完善合规

制度，有效规避刑事法律风险。目前，《民营企业刑事法律

风险提示》已汇编完成并印发全省。

4. 组织开展“百场法治培训”，不断提升法律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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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中旬，联合省工商联组织开展送法进企业“百场法治培

训”活动，邀请了 80 名民营企业负责人、企业高管及专业

技术核心人员参加培训，从省委党校、甘肃政法大学、省监

委、省院邀请了优秀师资和业务骨干进行授课，围绕法治教

育宣传、促进企业守法合规经营、提升法律风险防范能力等

方面开展了培训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
一是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工作各地开展不平衡，存在“上热

中温下冷”现象；二是服务民企创新不足，办法不多，亮点不

够亮；三是办理民营企业案件法律政策尚存在把握不精准、

落实不彻底情况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（一）坚持首善标准，不断增强服务营商法治环境的针

对性和有效性。一是坚持把优化营商法治环境作为服务甘肃

工作大局的重要着力点，着力补短板，强弱项，准确识变，

主动求变，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。二是加强与

省工商联的沟通联系，同频共振，齐抓共管，进一步完善协

调联动工作机制。三是继续对照《“维护民企权益 优化营商

环境”专项行动“提升年”实施方案》，加大工作力度，将优化

营商法治环境融入日常检察工作，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。

四是对全省优化营商法治环境工作开展专项督查，摸底调查，

查找问题，及时整改。

（二）下大力气出实招，助力民企防控法治风险。一是

尽快组织全省检察机关开展针对民营企业负责人、关键岗位

人员的送法进企业“百场法治培训”活动，各地需与本地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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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工商联紧密沟通，就“百场法治培训”活动相关事宜做好

沟通协调工作，充分做好培训活动各项准备工作，争取 9月

底完成目标任务。二是探索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化建设，企业

合规试点是一项集末端处理和前端治理于一体的履职创新，

下一步我们要结合办案实践，多方收集、认真学习试点地区

经验做法，交流试点工作，大胆探索、审慎推进合规化工作，

做实对各类企业的平等保护。

（三）更好发挥检察职能作用，努力营造法治营商软环

境。一是继续贯彻落实涉民企案件同步审查制度。对市级院

对涉企案件未严格把关的、未提出明确审查意见就一转了之

的、先决定后报送的、案件复函要求请示后搞变通、放一边

等现象进行通报。二是采取强有力措施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

诉讼“挂案”专项清理工作，加强与公安的沟通协调、情况交

流，力争 2021年 8月底全省“挂案”全部清理。三是不遗余力

通过专题法律讲座等方式继续加大对高检院服务保障民企

11条意见和省院涉企不捕不诉细则规定的学习理解掌握，进

一步提升检察人员办理涉民企案件的法律政策水平和专业

能力。

（四）发掘典型案事例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民营经济

检察保护舆论氛围。一是高度重视典型案例向上推送工作，

举一反三，体现工作成效，对已经建立涉企案例库，进一步

动态更新，按需选用。二是借鉴 3月初合作市涉企案件被最

高检拍摄成“优化营商环境”新闻宣传片段公开报道、6月

杨某某合同诈骗保护民企典型案例被最高检选编印发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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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成功经验，进一步加强涉企典型案例的采选、编撰工作。

三是通过专项行动专刊、“两微一端”、检察门户网站等媒

体，以检察开放日、法治宣传日、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扩大检

察机关维护民企权益，优化营商环境的社会知晓度和影响力。


